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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 卜耶伊仲裁案及其影响限度
４

王 涛 曹峰毓

【 内 容提要 】 阿 卜 耶伊仲裁案是 苏 丹 南北 方 内 战冲 突的 产 物。 苏

丹政府与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在无 法就阿 卜 耶伊归属 為 边界划 分 问 题达

成一致的情况下 ，
选择将此 问题提交 国 际常 设仲裁法院 。 法院在受理

此案后
， 依据

“

部落解释
”

的原则 ，
以 １９０５ 年并入科尔 多凡省 的九个

恩哥克 － 丁卡人酋长领地为依据 ，
对阿 卜 耶伊地 区 的边界进行 了 确认 。

仲裁本身是高 效 、 透明 的 ， 在 费 用 分摊上也较为合理 ， 双方 均接受此

仲裁结果 。 然而 ， 由 于未 涉及 阿 卜耶 伊地 区 的 石 油与 放牧权 问 题
，
仲

裁结果无 法得到 执行 ，
阿 卜 耶伊地 区的 冲 突也持续 至今 。

此案所反映

出 的仲裁机制 的局限性与 无效化 问 題
，
从本貭上看 ， 是将

“

技术性 问

题
”

里 于
“

实 际关切点
”

之上
，
导致法律与 政治错位的 结果 。

【
关 键 词 】 阿 卜 耶伊仲裁案 ； 国 际常设仲裁法院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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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 卜耶伊仲裁案
”

的历史背景与现实缘起

阿 卜 耶伊 （
Ａｂ

ｙ
ｅ ｉ

）
地区位于苏丹科尔多凡省 （

Ｋｏｒｄｏｆａｎ
） 与南苏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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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扎勒河地区 （
Ｂａｈｒ ｅ ｌ Ｇｈａｚａｌ

） 之间 ， 在南苏丹独立前 ， 是苏丹南北文

化 、 族群的分界地区 。 该地区 的主要居 民是南苏丹主要族群丁卡人 （ Ｄ ｉｎ－

ｋ ａ
） 中的 恩哥克

－ 丁卡人 （
Ｎ
ｇｏ

ｋ Ｄ ｉｎｋ ａ
） ， 他们与其北 方的 米斯里亚人

（ Ｍ ｉｓｓｅｒｉ
ｙ
ａ

， 属于阿拉伯人 ） 比邻而居 。
①

“

阿 卜 耶伊 问题
”

可追溯 至 ２０ 世纪初 。 １ ９０５ 年 ， 英 国殖 民 当 局为

便 于统治 ， 将阿 卜 耶伊地区 由 当时的 加扎勒河省划归科尔多凡省管辖 。

由 于该决定事先征得 了恩 哥克 － 丁卡人首领 的 同 意 ， 并 未引 起广泛 反

对 。 １ ９ ５６ 年苏丹独立后 ， 南北方因宗教 、 族群矛盾爆发 了 第一次 内 战 。

最初
， 恩哥克 － 丁卡人和米斯 里亚人未 受此次 内战 的波及 。 然而 ，

在

１ ９６５ 年 ， 由 于 ７２ 名 恩哥克 － 丁卡人在一个米斯里亚人 的城镇瞥察局里

被一伙暴徒纵火 烧死 ， 恩哥克 － 丁 卡人转而 支持南方 ， 加人 了被称 作
“

阿尼亚 － 尼 亚
”

（
Ａ ｎ

ｙ
ａ
－

Ｎ
ｙ
ａ

）
的反政府武装 。 恩哥克 － 丁卡人 主张阿

卜耶伊地区厲 于南方 ， 而米斯里亚 人则 支持苏 丹中 央政府对该地 区 的

管辖 。
？

１９７２ 年 ， 苏丹政 府与南 方反政府 武 装签署 《 亚 的斯亚 贝 巴协 议 》

（
／
４？Ｗ ｉｉ ｉ４６ａ６ａ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） ， 结束 了第一次 内 战 。 该协议赋予南方一定 的 自

治权 ， 并允许 阿 卜耶伊地区 的居 民通过全 民公决选择加 人南方或 留 在北

方 。 不过 ， 协议 中关于阿 卜耶伊地区的条款并未得到履行 。
？

１９ ８３ 年 ， 因苏丹政府决定在全国范 围内实施伊斯兰法 ， 南北方爆发

了第二次内战 。 阿 卜 耶伊 的恩哥克
－ 丁卡人再次选择支 持南方反政府武

装 。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， 苏丹政 府与南 方反政府 武装
“

苏 丹人 民 解放运 动
”

（ ＳｕｄａｎＰｅｏｐ ｌｅ
’

ｓＬｉｂｅ 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ｖｅｍｅｎｔ
） 签署了 《马査科斯协议 》 （

Ａ／ａｃＡａｆｃｏｓ

Ｐｒｏ ｔｏｃｏＯ 。 该协议按 １９５６ 年苏丹独立时的南北界线将苏丹分为南北两部

分 ， 允许苏丹南方成立 自 治政府 ， 并在六年过渡期后通 过全 民公决的方

式决定是否独立 。 这意味着阿 卜 耶伊地区将被排除在南方 自 治政府的 管

辖之外 ， 并丧失通过公投决定 自 身归属 的权利 。 由 于阿 卜 耶伊地 区拥有

①
“

Ｓ ｕｄａｎ
：Ｂ ｒｅａｋ ｉｎｇｔｈｅＡｂｙ ｅｉＤｅａ ｄ ｌｏｃ ｋ

”

， ＞４力ｉｃａ忍ｒｉ＾ｎ＾ｒ ４ ７
，Ｎａ ｉｒｏｂ ｉ／Ｂ ｒｕ ｓｓｅｌｓ

：Ｃｒｉ ｓ ｉ ｓＧｒｏｕｐ

Ｒｅｐｏｒｔ
，
２００７

，
ｐ ．２ ．

②ＬｕｋａＢ ｉｏｎ
ｇ Ｄｅｎｇ ，



“

Ｊｕ ｓｔｉｃｅ ｉ ｎＳｕｄａｎ
：Ｗｉ

ｌｌ
ｔ
ｈｅＡｗａｒｄｏｆ ｔ ｈｅ Ｉ ｎｔｅ ｒｎａｔ ｉｏ ｎａ ｌＡｂｙ ｅｉＡ ｒｂ ｉ ｔｒａ ｔｉｏ ｎＴｒ ｉ

－

ｂｕ ｎａｌｂｅ Ｈｏｎｏｕｒｅｄ ？

＾


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

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ｆｒｉｃａｎＳｔｕｄ ｉｅ ｓ ，Ｖｏ ｌ
．４

，Ｎｏ ．２
，
 ２０ １０

，ｐ
．２９９ ．

③ＬｕｋａＢ ｉｏｎｇ Ｄｅｎｇ ，

“

Ｊｕ ｓｔｉｃｅ ｉ ｎＳｕｄａｎ
：Ｗ ｉｌｌ ｔｈｅＡｗａｒｄｏｆ ｔｈｅ Ｉｎ

ｔ
ｅ 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Ａｂ

ｙｅ ｉＡｒｂ ｉ 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ｒ ｉ
－

ｂｕ ｎａｌｂｅ Ｈｏｎｏｕｒｅｄ ？

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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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ｆｒｉｃａｎＳｔｕｄ ｉｅ ｓ

，Ｖｏ ｌ
．４ ，Ｎｏ．２

， ２０ １０
，ｐ

．２９９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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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的战略价值 ，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对这一安排表示强烈不满 。
？

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在美国的压力下 ， 苏丹政府与苏丹人 民解放运动签署 了

《阿 卜耶伊冲突解决议定书 》 （
Ｐｒｏｔｏｃｏ ｌｏｎ ｔｈｅＲｅｓｏ ｌｕｔｉｏｎｏｆ

Ａｂ
ｙｅ

ｉＣｏｎｆｌ ｉｃｔ ）〇

议定书将 阿 卜 耶伊地 区 定 义 为
“

１９ ０５ 年并人科尔多 凡省 的 九个 恩哥

克 － 丁卡人酋长领地
”

， 并赋予其特殊的 行政地位 ，
即虽然将 阿 卜 耶伊

地区归 于苏丹中央政府管辖之下 ， 但 同时授予居民北方与南方公民 的双

重身份 。 与此 同时 ， 议定书还允许阿 卜 耶伊地区举行公投以决定其未来

归属 。
？

由于苏丹政府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对阿 卜 耶伊具体范围 的 认定存在

分歧 ，
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， 双方根据议定书的相关条款成立了

“

阿 卜耶伊边界

委员 会
”

（
Ａｂｙｅ ｉ

Ｂｏｕｎｄ ａｒ
ｙ
Ｃｏｍｍｉ ｓｓｉｏｎ ） 。 其具体职责是

“

确定并标明 １９０５

年并入科尔多凡省的九个恩哥克
－ 丁卡人酋长领地 ， 即 阿 卜 耶伊地区 的

具体范围
”

。
③ 该委员会的成员 包括 ： 苏丹政府 、 苏丹人 民解放运动 、 恩

哥克
－ 丁卡人和米斯里亚人 的代表各一名 ， 以及美国 、 英 国和东非政府

间发展组织 （
Ｉｎｔｅｒ

－Ｇｏｖｅｒｎｍ ｅｎｔａｌＡ ｕｔｈｏｒｉｔ
ｙｏｎ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 ｔ

） 的五名 国际代

表 。

？ 根据协议 ， 如果苏丹政府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代表不能就边界问

题达成一致 ， 则 由 国 际专家做 出最终的和具有约束力的决定 。
？

在调査过程中 ， 委员会未能找到殖 民地当 局描述 阿 卜耶伊地 区具体

边界的文件 。 在此情况下 ，

委员会 只好转而通过走访证人
，

査 阅在苏丹 、

英国和美国 档案馆中有关文件等方式来确定该地 区的边界 。
？ 为 了确定九

个恩哥克
－ 丁 卡人 酋 长领 地 的 具体 范 围

， 委 员 会 引 人 了
“

首要 权
”

（
Ｄｏｍ ｉｎａｎｔＲ ｉ

ｇ
ｈｔｓ

， 即永久性权利 ） 与
“

次要权
”

（ Ｓ ｅｃｏｎｄａ ｒ
ｙ
Ｒ ｉ

ｇｈ
ｔｓ

，
即季

①阿 卜 耶伊地 区 的战略价值主要体现在 石油工业领域 。 该地区曾是 苏丹最 主要的石油产地

之
一

，
２００３ 年的石油产量占苏丹石油总产 量的 ２５ ％ 。 此外 ， 由 于连接 哈季利 季 （

Ｈ ｅ
ｇ

－

ｌ
ｉｇ ） 油 田 、 班布 （

Ｂａｍｂｏ ｏ
） 油 田 和苏 丹港 的大尼罗河输油管 道 （ Ｇｒｅａｔ ｅｒＮ ｉｌｅ Ｏ ｉｌＰｉｐｅ

？

ｌ ｉ
ｎｅ

）
通过此 区域

，
该地区还是苏丹重要 的石 油运输 枢纽 。 参见姜恒 昆 、 周 军｛苏丹南

北关系 中的阿 卜耶伊 问《 ＞ ， ＜西亚非洲 ＞２０ １ １ 年第 ７ 期
， 第 ３９ 页

。

②Ｌｕｋ ａＢ ｉｏ ｎ
ｇ
Ｄｅｎ

ｇ ，
“

Ｊ ｕｓｔ ｉｃ ｅ ｉｎＳｕｄａｎ
：Ｗ ｉｌｌ ｔｈｅ Ａｗａｒｄｏ ｆ ｔｈｅＩ ｎ ｔｅ 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Ａｂ

ｙ
ｅｉＡｒｂ 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Ｔ ｒｉ －

ｂｕｎ ａｌｂｅＨｏｎｏｕ ｒｅｄ？

＂


（
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

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ｆｒｉｃ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

ｔ
Ｖｏｌ．４

ｔ
Ｎｏ ．２

，２０ １０
，ｐ

．３００ ．

③Ｐｒｏｔｏｃｏ ｌｏ ｎｔＡｅ ／｛？５〇ｉ ｕｔ ｉ
ｏｎ２００４

，
Ｓｅ ｃｔ ｉ

ｏ ｎ
５ ． １

．

④Ｌｕｋ ａＢｉｏ ｎ
ｇ 
Ｄｅｎ

ｇ ，
“

Ｊｕ ｓｔｉｃ ｅ ｉｎＳｕｄａｎ ：Ｗ ｉ ｌ ｌｔｈｅ Ａｗａｒｄｏ ｆｔ ｈｅ Ｉ 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Ａｂ
ｙ
ｅｉＡｒｂ ｉｔｒａ ｔｉｏ ｎＴｒｉ

－

ｂｕｎａ ｌｂｅＨｏｎｏｕｒｅｄ ？

＂


ｔ
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

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ｆｒｉｃ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


ｔ
Ｖｏ Ｌ４

，Ｎｏ ．２
ｔ２０ １０

，ｐ
．３００ ．

⑤ 姜恒昆 、 周军
： 《苏丹南北关系中 的阿 卜 耶伊问题 ＞ ， 《西亚非洲 ＞

２０１ １ 年第 ７ 期
， 第 ４０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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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性权利 ） 概念 。
？ 委员会认为在 １ ９０５ 年之前恩哥克 － 丁卡人 已在阿拉

伯河 （
Ｂ ａｈｒｅｌＡｒａｂ

） 以北地区建立了永久居住地 ，
而米斯里亚人却没有 ，

因此恩哥克
－ 丁卡人在阿拉伯河及其北部支流一带享有

“

首要权
”

，

而米

斯里亚人只能拥有
“

次要权
”

。 此外 ，
由 于双方均未在两个族群控制 区的

边界建有永久居住点 ， 委员会认为他们均在该地 区拥有
“

共享次要权
”

。
？

２００５ 年 ７ 月
，
阿 卜 耶伊边界委员会如 期公布了 《阿 卜 耶伊边界委员会报

告 》 报告认为阿 卜 耶伊地区 的北部和

东部边界分别为北讳 １〇
°２２

＇

３０
〃

， 东 经 ２９
°
３ １

＇

１５
〃

， 南部与西部边界则沿

用科尔多凡省的 省界 。
？ 其面积为 １ ． ８５ ５９ 万平方千米 ， 包括班布和哈季

利季两座油 田 。

委员会的调査结果得到 了苏丹人 民解放运动的 欢迎 ， 而苏丹政府则

坚决抵制 。 双方在该问题上僵持 不下 ， 并在阿 卜 耶伊地区武装 对峙 ， 局

势一度紧张 。
２００８ 年 ５ 月

， 苏丹南北方在阿 卜耶伊地 区爆发 了激烈 冲突 ，

阿 卜 耶伊镇几乎被夷为平地 ， 导致数千居民流离失所 。

？

这次武装 冲突 引起 了 国 际社会 的 广泛关注 。 在 强大的 国 际压力 下 ，

苏丹执政党全国大会党 （
ＮＣＰ ） 和苏丹人 民解 放运动 （ ＳＰＬＭ ） 于 ２００ ８

年 ６ 月 签署了 《全国大会党 、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关于阿 卜 耶伊仲裁主要

问题的联合谅解协议》 ｙＶＣＰ－ＳＰＬＭ ｔ／ｒａｄｅｒｓ ｆａｎｄｉｎｇ 
ｏｎＭａｉｎｏ／ ｔｆｃｅ

Ａ
ｇｒｅｅｍｅｎｔ

） 和 《 国 内流离失所者重返家园与阿 卜耶伊协议

实施路线图 》 〇／
＾＊ ｔｅ ｒｎａＺＺｙＰｅｒｓｏｎｓａｎｄ／ｍｐ

／ｅ
－

ｍ ｅｎｔａｔ ｉｏ ／ｉ〇／ ｔ／ｉｅＰｒｏ ｔｏｃｏ Ｚ
） ， 决定 将 该分歧 提交 国 际常设仲 裁法 院

（ Ｐｅｒｍ ａｎ ｅｎｔＣｏｕ ｒｔｏｆＡｒｂ ｉ ｔｒａｔ ｉｏｎ ） 审理 。 ２ ００８ 年 ７ 月 ， 双方正式 向法 院 的

常设国 际仲裁委员会提交 了 《 阿 卜 耶伊地区划界仲裁协议 》 Ｍｄ ｉｔｎｕｉｏｎ

■４ｇｒｅｅｍｅｒａｔｏｒａＤｅＺｉｍ ｉｔｉｒａｇｔＡｅＡｆｔｙｅｉＡ ｒｅａ
） ， 标志着阿 卜 耶伊划界 问题正式进

人仲裁程序 。
⑤

①Ａｂ
ｙ
ｅ ｉＢ ｏｕｎｄａ ｒｙ Ｃｏｍｍ ｉｓｓｉ

ｏｎ
，ｆｉｏｕ ｒｕ ｉａ ｒｙｉｍｐｏｒｔ ， ２００５ ， ｐ

．Ｈ

② 姜恒 昆 、
周 军 ：

《苏丹南北关系中的阿 卜 耶伊问 题 》 ， 《西 亚非洲 ＞２０ １ １ 年 第 ７ 期
， 第

４ １ 页 。

③Ａｂ
ｙ
ｅ ｉＢ 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ｍｍ ｉｓｓ ｉ

ｏｎ
，

如６
＾
Ａｍ

ｒｕ／ａ ｒｙＣｏｍｍ＆ ｉ
ｏｎＡ

ｅｐｏｒ
ｔ

，２００５ ， ｐ
．２２ ．

④Ｌｕｋａ Ｂ ｉｏｎ
ｇ
Ｄｅ ｎｇ ，

“

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Ｓｕｄ ａｎ
：Ｗ ｉｌｌｔｈｅＡｗａｒｄｏｆｔｈ ｅＩ ｎｔ ｅｒｎａｔｉｏ ｎａ ｌＡｂｙ ｅｉＡ ｒｂｉｔ ｒａ ｔｉｏｎ Ｔｒｉ －

ｂｕｎ ａｌ ｂｅＨ ｏｎｏｕｒｅｄ ？

＂

，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
Ｅａｓｔｅ 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Ｓｔｕｄｉｅ ｓ

 ｔＶｏｌ ．Ａ
ｔ
Ｎｏ ．２

ｆ２０１ ０
Ｔｐ

．３０２．

⑤Ｌｕｋａ Ｂ ｉ
ｏｎｇＤｅ ｎｇ

，


“

Ｊｕｓ
ｔｉ
ｃｅ ｉ

ｎＳｕｄａｎ
：Ｗ ｉ

ｌｌ
ｔ
ｈｅＡｗａｒｄ ｏｆ

ｔ
ｈｅ

Ｉ
ｎｔｅｒｎ ａ

ｔｉ
ｏｎａ ｌＡ ｂｙｅｉＡ ｒｂ

ｉｔ
ｒａ

ｔｉ
ｏｎＴｒ

ｉ

－

ｂｕｎ ａｌ ｂｅＨ ｏｎｏｕｒｅｄ ？

＂

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
Ｅａ ｓｔｅ ｒｎＡｆｒｉｃ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

 ｆ ＶｏＬ４ ，Ｎｏ．２
，２０１ ０ ，

ｐ
．３０２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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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“

阿 卜耶伊仲裁案
”

中仲裁双方的立场与分歧

苏丹政府与苏丹人 民解放运动在 阿 卜 耶伊问 题上 的根本分歧 是源于

对该地区定义 ， 即
“

１９０５ 年并人科尔多凡省的九个恩哥克
－ 丁卡人酋长

领地
”

的不同理解 。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采用了 与阿 卜 耶伊边界委员 会所

使用的
“

部落解释
”

（ Ｔｒｉｂ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 ｔａ ｔｉｏｎ ）
， 认为 １９０５ 年从加扎勒河省划

归科尔多凡省管辖的是九个恩哥克 － 丁卡人部落 ，
而不是针对某块土地

的转让 ，
即此次管辖权的变更是 以族群为主体进行的 。 因 此 ， 在 １ ９０５ 年

阿 卜耶伊地区划界文件缺失 的情况下 ， 该地 区 的具体边界应该通过确定

１９０５ 年并人科尔多凡省 的 九个恩哥克
－ 丁卡 人部落 的永 久居住 范围 来

划定 。
？

苏丹政府则倾向 于
“

领土解释
”

（
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 ｌＩｎｔｅｒｐ ｒｅ ｔａｔｉｏｎ ） ， 认为

１９０５ 年发生管辖权变更的是
一

块具体 的土地 ，
因此不能忽视加扎勒河省

和科尔多凡省的原有边界 。 苏丹政府声称 １９０５ 年两省是以 阿拉伯河为界
，

该河以北的地区本就属 于科尔多凡省 ，
不在管辖权变更的 范围之 内 。 因

此 ， 即使阿拉伯河以北地区存在恩哥克
－ 丁卡人的 居住地 ， 但阿 卜 耶伊

地区应限于阿拉伯河以南 。

②

除了在阿 卜 耶伊定 义理解上 的分歧 ， 苏丹政府还对委员 会的调査过

程与结果提 出 了反 对 意见 ， 认 为委 员 会专家 的 调 査工 作
“

超 出 授权
”

（
Ｅｘｃ ｅ ｓｓｏｆＭ ａｎｄａｔｅ ） 。 第一 ， 苏丹政府认为委员会在调査过程 中涉嫌

“

程

序违法
”

（
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Ｖ ｉｏｌａ ｔｉｏｎｓ

） ， 委员会 专家涉嫌在没有
“

程序保障
”

（
Ｐｒｏｃ ｅｄｕｒａｌ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 ） 且未告知苏丹政府的情况下擅 自 与恩哥克 － 丁卡

人建立联系 ； 涉嫌单方面对其职责范 围进行解释 ； 涉嫌未能在内 部形成

统一意见 ， 并在最终报告发 布之前未寻求与苏丹政府 、 苏丹人民 解放运

①Ｐａ ｕ ｌｖｏ ｎＭｕｈ ｌｅｎｄａｈ ｌ
，

“


Ｉ ｎｔｅ ｒｎａ ｔｉ

ｏｎａｌ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Ｒｅ ｄｒａｗ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 ｓｏｆＳｕｄａｎｅｓｅＡｂｙｅｉＲｅｇ ｉ
ｏｎ

：Ａ

Ｃ ｈａｎｃｅｆｏ ｒＰ ｅａｃ ｅ？

”

，
ＨａｇｕｅＪｕｓｔｉｃ ｅＰｏ ｒｔ ａｌ ，２０ １ ３ ， ｈ ｔｔ

ｐ ：
＃ｗｗｗ．

 ｈａｇｕｅｊ
ｕ ｓｔｉｃｅｐｏｒ ｔａｌ

． ｎｅ ｔ／Ｄｏ ｃｓ／

Ｃ ｏｍｍｅ ｎｔ ａｒｉｅ ｓ％２０ ＰＤＦ／Ａｂｙ ｅｉ＿Ａ ｒｂ ｉｔｒａｔｉｏｎ
＿

ＥＮ ．

ｐ
ｄｆ．

②Ｐａ ｕ ｌ ｖｏｎＭｕ ｈｌｅ ｎｄａｈ ｌ
，

“

Ｉ
ｎ
ｔ
ｅ ｒｎａｔ

ｉ
ｏｎａｌ ＩＶｉ ｂｕ ｎａｌ Ｒｅｄ ｒａｗ ｓＢｏ ｕｎｄａｒｉｅ ｓ ｏｆＳｕｄａ ｎｅ ｓｅＡ ｂｙｅｉＲｅｇ

ｉｏｎ
：Ａ

Ｃｈａｎｃ ｅｆｏ ｒＰｅ ａｃ ｅ？
Ｍ


，ＨａｇｕｅＪｕ ｓｔｉｃｅＰｏｒ ｔａｌ

，２０ １ ３
，
ｈ ｔｔ

ｐ
：＾ｗｗｗ ．

 ｈａｇｕｅｊｕｓｔ ｉｃｅ
ｐ
ｏｒｔａ ｌ

．ｎｅ ｔ／Ｄｏｃｓ／

Ｃ ｏｍｍｅｎ ｔａｒｉ ｅｓ％ ２０ ＰＤＦ／Ａｂｙｅｉ＿Ａｒｂ 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？ＥＮ ．ｐｄ ｆ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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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达成一致 。
？

第二 ， 苏丹政府认为委员会涉嫌实质性的超出授权 （
Ｓｕｂｓ ｔａｎｔ ｉｖ ｅＥｘ ？

ｃｅ ｓｓ〇￡ｔｈ ｅＭ ａｎｄａｔｅ
） 。
一方面 ， 苏丹政府认为委 员会涉嫌

“

超 出诉讼请

求
”

（
Ｕ ｌｔｒａＰｅｔｉ ｔａ ） ，

即调査范围大于苏丹政府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对其 的

授权 ， 例如
，
对恩哥克 － 丁卡人在阿 卜耶伊之外 的权利进行了 确 定 。 另

一

方面 ， 苏丹政府还认为委员会涉嫌
“

裁决不全
”

（ ＩｎｆｒａＰｅｔｉ ｔａ
） ， 即调査

报告并未完全对仲裁双方希望确定 的亊项做 出解答 。 苏丹政府认为委员

会引人
“

首要权
”

和
“

次要权
”

概念 ， 并通过
“

部落解释
”

来判定两族

群土地权利的做法实际上与确定阿 卜 耶伊地区边界的 问题无关 。

？

第三 ， 苏丹政府认 为委员 会涉嫌违反强制性标 准 （
Ｍａｎｄａ ｔｏｒｙＣ

ｒｉｔｅ
？

ｒｉａ
） ，认为后者没有对其结论给予充分解释 ，在确定阿 卜耶伊地 区北部边

界时缺少科学性 ， 未详细说明其判定两族群的 土地权利 时所依 照 的法律

标准 ， 且试图 故意将石油产 区划入阿 卜 耶伊地区 。
？

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则认为苏丹政府对委员 会 的上述指责 ， 是源于对

委员 会报告的不当解读 ， 或源于对 《 阿 卜耶伊 冲突解决议定书 》 等文件

的错误解释 。 此外 ， 苏丹人 民解 放运 动还认为
，

除非 调査报告 的结论可

被证明存在
“

严重偏见
”

， 否则 ， 苏丹政府的上述指责并不能动摇委员 会

调査结果的有效性 。
？

三
“

阿 卜耶伊仲裁案
”

的审理过程与主要内容

根据 《阿 卜耶伊地区划界仲裁协议 》 ，
国际常设仲裁法院成立了 由 五

①ＬｕｋａＢ ｉｏｎｇＤｅｎｇ ，

“

Ｊｕｓｔ
ｉｃ ｅ ｉｎ Ｓｕｄａｎ

：
Ｗ ｉｌｌ ｔｈｅＡｗａ 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Ｉｎ ｔｅ 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ｌＡｂ

ｙ
ｅｉＡ ｒｂ ｉ

ｔｒａｔ ｉｏ ｎＴｒ ｉ

－

ｂｕｎａｌｂｅＨｏｎｏｕ ｒｅｄ？

＂


ｔ
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

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ｆｒｉｃａｎＳ
ｔ
ｕｄ

ｉ
ｅｓ

，ＶｏＬ４
ｔ
Ｎｏ．２

，
２０１０

，
ｐ ．３０４ ．

②Ｐａｕｌｖ ｏｎＭｕｈ ｌ ｅｎｄａｈｌＩｎ ｔｅ ｒｎａ ｔｉ ｏｎａｌＴｒｉ ｂｕ ｎａ ｌ ＲｅｄｒａｗｓＢ 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ｕｄａ ｎｅ ｓｅ Ａ ｂｙ ｅｉＲｅ ｇｉｏ ｎ
：Ａ

Ｃｈａｎｃｅ ｆｏｒＰｅａｃ ｅ ？
＇ ＊

，ｈ ｔｔｐ ：

／＾ｗｗｗ．
 ｈａ ｇｕｅｊｕｓｔｉｃｅ

ｐ
ｏ ｒｔａＬ ｎｅ ｔ／Ｄｏｃｓ／Ｃｏｍｍｅ ｎｔａｒｉｅ ｓ％２０ＰＤＦ／Ａｂｙｅｉ

＿

Ａｒｂ
ｉ
ｔｒａｔ ｉｏｎ

＿

ＥＮ ．

 ｐ
ｄｆ．

③Ｌｕ ｋａ Ｂｉ
ｏｎ

ｇＤｅｎｇ ，


“

Ｊｕｓ ｔｉ ｃｅ ｉｎ Ｓｕｄａ ｎ ：Ｗ ｉ
ｌｌ

ｔ
ｈｅＡｗａ ｒｄｏｆ ｔｈｅ Ｉｎ ｔｅ 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Ａｂ

ｙ
ｅｉＡ ｒｂ 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ｒ ｉ

－

ｂｕｎａｌｂｅＨｏｎｏｕｒｅｄ ？

Ｎ

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ａｓｔ ｅｒｎＡｆｒ ｉｃａ 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，Ｖｏｌ ．４
，Ｎ ｏ．２

ｔ２０１ ０ ，ｐ ．３０５ ．

④Ｌｕ ｌ ｃａＢ ｉｏｎｇＤｅｎｇ ，

“

Ｊｕｓ ｔｉｃｅ ｉｎ Ｓｕｄａ 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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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

ｂｕｎａｌｂｅＨｏｎｏｕｒｅｄ 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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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

Ｅａｓ
ｔ
ｅｒｎＡｆｒ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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ｉ
ｅｓ

ｔ
ＶｏＬ４

，Ｎｏ．２
， ２０ １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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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庭以审理此案件 。

？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， 苏丹政府与

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均提供了大量证据 以证明 各 自 的 主张 。 仲裁庭则 对双

方提供的所有证据进行了细致研究 ，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长达 ２６９ 页的判

决书 。 在判决书 中 ， 仲裁庭从五个方面对双方的 主张进行 了考察 ， 其中

比较重要 的问题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。

（

―

） 伸裁庭的适用法律 、 权限与审理过程的确定

仲裁庭首先根据 《阿 卜 耶伊地区划界仲裁协议 》 ， 确定 了该案件审理

所应遵循 的法律基础 。 它们包括 《阿 卜 耶伊冲突解决议定书 》 及其附件 、

《苏丹临时宪法 （
２００５ 版 ） 》 《 阿 卜 耶伊地区 划界仲裁协议 》 以及其他仲

裁庭认为有关的法律与实践 的
一般原则 。

？

根据以上文件 ， 仲裁庭 的 权限集中 于以 下三个部分 ： 第一 ， 确 定阿

卜 耶伊边界委员会是否超出 了 《阿 卜耶伊冲突解决议定书 》 对它的授权 ；

第二 ， 如果仲裁庭认为边界委员会的 行为没有超 出议定 书的 授权范 围 ，

它将宣布 《阿 卜耶伊边界委员会报告 》 有效 ， 并要求苏丹政府和苏丹人

民解放运动完全并立 即按该报告划定 阿 卜 耶伊地 区 的具体范 围 ； 第 三 ，

如果仲裁庭认为边界委员会超 出 了议定书的 授权范 围
，
仲裁庭将对此情

况发布声明 ， 并根据苏丹政府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提交的证据在地 图上

重新确定 １９ ０５ 年并入科尔多凡省的九个恩哥克 － 丁 卡人酋长领地的具体

边界 。
？

在此基础上 ， 仲裁庭将 仲裁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。 第一阶段是要 判断

阿 卜耶伊边 界委员 会 的 行为是否超越 了 对它 的授权 。 若答 案是肯定 的 ，

则启 动第二阶段 的仲裁工作 ， 即根据仲裁双方提供 的证据判定阿 卜 耶伊

地区 的具体范围 。 仲裁庭强调 ， 在第一阶段 的仲裁 中
，
它将不会对委员

会的调査结果进行评判 ， 仅会调査边界委员会对其授权 的解释 以及在此

之上的行为是否合理 。 只有在第二阶段 的仲裁 中 ， 仲裁庭才会对所有 的

证据进行重新审査 。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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ｆＶｏｌ

．４
，Ｎｏ． ２

，
２００９

，
ｐ．２２ １

．

②ＧｏＳ＆ ＳＰ ＬＭ
，Ａｇ ｒｅｅｍｅｎ ｔｏｎ认ｅＡ ｒｅａ

，２００８ ，
Ａｒｔ ｉｃ ｌｅ３ ．

③ＧｏＳ＆ ＳＰＬＭ
，
ｉｒｆｃ 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Ａ

ｇ
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ＤｅＺ

ｉｍ ｉｔ ｉｎ客 ｔ
Ａｅ ｉ

４６
ｙｅｉＺ ｒｃａ

，２００８ ，Ａｒｔ ｉｃ ｌｅ２ ＿

④Ｐ ＣＡ ，Ａ＆ｙｅｉＡ ｒｂ ｉｔｒａｔｉ
ｏｎ

，
Ｈａｇｕｅ ：Ｐｅｒｍａ ｎｅ ｎ ｔＣｏ ｕｒ ｔｏｆＡ ｒｂ ｉ ｔｒａ ｔｉｏ ｎ ， ２００９ ，ｐ

ａｒｃｕ３９５－ ４ １ １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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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二 ） 伸栽第
一 阶段 ： 对阿 卜耶伊边界委员会是否超出授权的判断

在仲裁的第一阶段中 ， 为 了 判断阿 卜 耶伊边界委员会是否超 出 了授

权 ， 仲裁庭首先对边界委员会对其授权 范围的解释是否合理进行 了判定 。

仲裁庭认为边界委员会将其职责
——

“

确定并标 明 １９０ ５ 年并入科尔多凡

省的 九个恩哥克 －丁卡人酋长领地
”

，
理解为

“

确定并标明 １９０５ 年九个

恩哥克 － 丁卡人酋长领地
”

（ 即采用
“

部落解释
”

） 是合理的 。 仲裁庭依

据的主要 理 由 如下 。 第一 ，
边界委 员会 对其授权范 围 的表述并不 违背

《阿 卜耶伊冲突解决议定书 》 中相关条款的字面意思 。 第二 ， 根据 《阿 卜

耶伊冲突解决议定书 》 ， 边界委员会的调査工作是为阿 卜 耶伊地 区未来 的

全民公决做准备 ，
而全民公决 的本意是使

“

恩哥克 － 丁卡人 以及其他在

阿
卜 ＿

耶伊地区生活的居 民能够选择 留在北方或加人南方
”

。 因此
，
委员会

采用的
“

部落解释
”

比苏丹政府提 出 的
“

领土解释
”

更符合此初衷 。 第

三
， 仲裁庭认为 《阿 卜耶伊冲 突解决议定书 》 的起草历史与 国 际常设仲

裁法院的有关程序性规定均能支持
“

部落解释
”

的合理性 。 第 四 ， 仲裁

庭发现边界委员会采取的
“

部落解释
”

并不违背 １９０５ 年行政管辖权变更

的相关史实 。
？

随后 ， 仲裁庭对阿 卜 耶伊边界委员会的行为是否超出 了授权进行 了

判定 。 仲裁庭认为 ， 除了南部边界 ， 边界委员会在确定 阿 卜耶伊地 区北

部 、 西部和东部边界时均超 出 了授权 。 其 中 ， 在确定北部边界时 ， 仲裁

庭同意边界委员 会将恩哥克 － 丁卡人 的永久居住范 围定为北纬 ｌ 〇
°
ｌ （Ｖ的

做法 ， 但否认将阿 卜耶伊地区 的边界定在北 纬 １〇
°
２２

＾

的合理性 ， 因为边

界委员会在做 出后一个决定时没有提供充足 的 证据 。
？ 在确定西部边界

时
， 仲裁庭认为边界委员会的决定完全不合理 ，

因为后者根本就没有对

其边界划定过程进行详细说明 ， 仅是在总结部分 以
“

其他边界应以 现行

边界为准
”

的表述一笔带过 。
？ 而在确定东部边界时 ，

边界委员会并没有

独立收集证据 ， 而是完全采纳 了苏丹人民解放运 动的观点 ， 并依据后者

提供的一张草图完成 了划界 。 仲 裁庭认为基于此种证据得出 的结果显然

①ＰＣＡ ，

“

Ｐｅｒｍａｎｅｎ ｔＣ ｏｕ ｒ ｔｏｆＡ ｒｂ ｉｔｒａｔｉｏｎ
：Ａｂｙｅ ｉＡ ｒｂ ｉｔｒａｔ ｉｏｎ

”

 ，／ｎｔｅｍａｔ ｉｏｎａ名
／ｏｕｍａ／Ａｅ

－

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Ｓｔｕｄｉｅｓ


ｔ
ＶｏＬ４

，Ｎｏ ．２
ｔ２００９

１ｐｐ
．２２５－２２６ ．

②ＰＣＡ
，
Ａ ｒＭｔｒａｔｉｏｎ

，
Ｈａｇｕｅ ：

Ｐ ｅｒｍａｎｅｎｔ
ＣｏｕｒｔｏｆＡｒｂｉ ｔｒａｔｉ

ｏｎ
， ２ ００９

，ｐ
ａｒ＆ ６９ ６

－

６９７ ．

③ＰＣＡ ， Ａｂｙｅｉ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
，Ｈａｇｕｅ ：Ｐ 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Ｃｏｕｒｔ ｏｆ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

，２００９ ，ｐａｒａ
＊
７０ ６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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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漏洞 。
？

（ 三 ） 仲裁第二阶段 ： 对阿 卜耶伊地区边界 的重新划定

在确定阿 卜耶伊边界委员会确实存在超 出授权 的情况后 ， 仲 裁庭随

即进入第二 阶段 的仲裁程序 ， 着手通过已有 证据重新划定 阿 卜耶伊地 区

的边界 。 由 于南部边界并不存在争议 ， 仲裁庭 只对北部 、 西部和 东部 的

边界进行调整 。

在重新确定阿 卜 耶伊地区 的边界时 ， 仲裁庭发现已有 的证据并不足

以对 １ ９０５ 年九个恩哥 克
－ 丁卡人酋长领地的范 围进行精 确勘定 。 仲裁

庭不得不通过其认为最可靠 的证据 ， 在
“

部 落解 释
”

的基础上 重新确

定该地 区 的边界 。 仲裁庭通过审视各类证据后发现 ， 苏丹政府和苏丹人

民解放运动均没有对两位人类学家
——

保罗 ？Ｐ ． 豪威尔 （ ＰａｕｌＰ．Ｈ ｏｗ？

ｅｌｌ
）和伊恩

？ 坎尼森（
ＩａｎＣ ｕｒｍｉｓｏｎ ）提供 的 资料提 出 异议 。 因 此 ，

上

述两人的研究成果便成 为仲 裁庭重新确定阿 卜 耶伊地 区边界的关键性

证据。
？

通过对豪威尔和坎尼森研究成果的检阅 ， 并结合其他相关证据 ， 仲

裁庭认为包括拉加 巴 ？ 伊兹 ？ 扎尔加 （
Ｒａ

ｇ
ａｂａｅｚＺａｒｇａ ） 地区北部和东部

在内 的阿拉伯河地 区 在 ２０ 世纪初便 已经是恩哥克 － 丁卡人 的永久居住

地 。
？ 在此基础上 ， 仲裁庭将阿 卜耶伊地区 的北部 、 西部与东部边界分别

调整为北纬 １ ０
－
１０

＇

、 东经 ２７
。
５０

＇和东经 ２９
。
００

＇

。
④

在重新确定阿 卜 耶伊地区 边界的 同 时 ， 仲裁庭强调 ， 仲裁庭的权力

仅限于在地图上确定 阿 卜 耶伊地区 的边界 ；
在双方实 际的划界过程 中不

应忽视该地区及其附近其他族群的传统权利 。
？ 这意味着仲裁庭认为米斯

里亚人在阿 卜耶伊放牧的传统权利不应因 阿 卜 耶伊地 区边界 的改变而受

到影响 。

①ＰＣＡ
， Ａ

ｂｙｅｉ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
ｉ
ｏｎ

ｔ
Ｈ ａ

ｇ
ｕｅ

：Ｐｅｒｍａｎｅ ｎ ｔＣｏｕｒｔｏｆＡ ｒｉｓｉｔｒａｔｉｏｎ
，２００９

，
ｐａｒａ

．
７０４

－

７０５ ．

②ＰＣＡ
，４ｒｆｃ ｉ＜

ｒｏ
ｌｉｏｎ

，
Ｈ ａ

ｇ
ｕｅ

：Ｐ
ｅ
ｒｍａｎｅ ｎ ｔＣｏ ｕｒｔｏｆＡｒｂ

ｉ
ｔｒａｔ

ｉ
ｏｎ

，

２００ ９
， ｐ

ａ ｒａ
７ １

４
－

７ １９ ．

③ＰＣＡ
，


“

Ｐｅ ｒｍａｎ ｅｎｔＣ ｏｕ ｒ ｔｏｆ Ａｒｂ ｉ ｔｒａｔｉｏｎ
：Ａｂｙｅ ｉＡｒｉ ＞ ｉｔｒａｔｉｏｎ

”

 ，／ｎｌ？ｍａ咖ｎａＵｏｕｍａＺＡｅ
－

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Ｓ
ｔ
ｕｄｉｅｓ



ｔ
ＶｏＬ４

ｔ
Ｎ ｏ．２

ｔ ２００９
，ｐｐ

．２２７－ ２２ ８ ．

④ＰＣＡ
，ＡｒＷｍｘｉｏｎ

，
Ｈａ

ｇ
ｕｅ

：Ｐｅｒｍａｎｅ ｎ ｔ
ＣｏｕｒｔｏｆＡｒｂ

ｉｔ
ｒａ

ｔ
ｉｏｎ

，
２００９

， ｐ ａｒａ ＊７７０．

（Ｓ＞ＰＣＡ
ｔ
ＡｂｙｅｉＡｒｂｉｔｒａｔ

ｉ
ｏｎ

ｔＨ ａ
ｇ
ｕｅ

：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Ｃｏ ｕｒ ｔｏｆＡｒｂ ｉｔｒａｔｉｏｎ
，２００９ ，ｐａ

ｒａ７４８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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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＂

阿 卜耶伊仲裁案
”

的审理特点

（

一

） 审理的商效性

鉴于阿 卜耶伊地 区 的 紧张局势 ，
苏 丹政府和苏丹人 民解放运动均希

望尽快解决该地 区 的划界 问题 。 为此 ，
双方在 《 阿 卜 耶伊地区 划界仲裁

协议》 中对仲裁员 选拔程序的 各个环节提 出 了严格的时间 限制 ， 并规定

不得延期 。
？ 另外 ， 双方还对国际常设仲裁法院 的审理工作提 出 了极为严

格的时 间限制 。 《 阿 卜耶伊地区划界仲裁协议 》 中规定仲裁程序在协议签

署 的次 日 即被视为开始 ， 且在 仲裁庭成立后 的六个月 内
（ 至多不能超过

九个月 ） ， 陈述材料上交后的 ９０ 天 内完成案件的 审理工作 。

？ 为达到此 目

的 ， 双方仅有 １ ２ 周时间用于进行两轮 书面答辩 （
ｗｒｉ ｔｔｅｎｐｌｅａｄ ｉｎｇ ） ，

口 头

答辩 （
ｏｒａ

ｌ
ｐ

ｌｅａｄ ｉｎ ｇ） 则被安排在书面答辩结束后 的第 ３０ 天 。
？

为确保案件能够按计划不 因任何一方 的阻碍而快速 审理 ， 苏丹政府

和苏丹人 民解放运动还在 《阿 卜 耶伊地 区划界仲裁协议》 中加入 了数条

预防性条款 。 例如 ， 在该协议 的第 ５ 条 中规定
，
如 果任何一方未能按时

任命仲裁员
，
则 由 国 际常设仲裁法院 的秘 书长代为行使该权力 ； 在第 ８

条中也规定若一方未能按 时进行书面或 口 头答辩 ， 仲裁庭将继续进 行审

理程序 ， 并在 已有材料的基础上完成仲裁 。
？

协议中审理程序严格的时间限制与相应的保障机制都确保了对
“

阿 卜耶

伊仲裁案
”

的快速审理 。 仲裁庭在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如期公布了 ２６９ 页的仲裁

书 ， 使得整个案件的审理工作在签署仲裁协议的 １３个月 内便宣告结束。

表 １ 阿 卜 耶伊 仲裁 案主要事件时间

主要事件 时 间

仲裁双方 签署 《 阿 卜耶伊地区划界仲裁协议 》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７ 日

①ＧｏＳ＆ ＳＰＬＭ
， ＞４ｒ６旮 ｒａ你ｎ４

客
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ＤｅＺ ｉｍ如ｎ

客
认ｅＡｒｅａ

，

２００８
，
Ａｒ ｔｉｃ ｌｅ５ ．

②Ｇ ｏＳ＆ＳＰＬＭ
，Ａ

ｒｂ ｉｔ ｒａｔ
ｉ
ｏｎ

Ａｇ
ｒｅｅｍｅｎ

ｔ ｏｎＤｅｌ
ｉ
ｍ

ｉｔｉ
ｎｇ

ｔｈｅ
 Ａｂｙｅｉ

Ａｒｅａ
，２００８ ，Ａ ｒ

ｔｉｃ ｌｅ４ ．

③ＧｏＳ＆ＳＰＬＭ
，Ａｇｒｅｅｍ ｅｎｔ ｏｎＡｒｅａ

，２００８ ，Ａｒｔ ｉｃ ｌｅ ８．

④ＧｏＳ＆ＳＰＬＭ
，Ａ ｒｂ ｉｔ ｒａｔｉｏｎｉ ４客ｒｅｅｍ ｅｎｔ ｏｎ认ｅ ＞４ ｒｅａ

，２００８ ，Ａｒｔｉｃ ｌｅ ５
，８

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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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

主要亊件 时间

国际常设仲栽法院秘书长向 仲裁双方提交仲栽员名单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丨 ６ 日

仲裁双方任命指定仲裁员 ２００８ 年 ８月１４
－

１ ５日

国际常设仲裁法院秘书长任命第五名仲栽员 （ 仲裁庭组建完成 ）
２００８ 年 １ ０ 月 ３０ 日

仲裁双方提交备忘录 （ 书面陈述开始 ） ２００８ 年 １ ２ 月 １ ８ 日

仲裁双方提交答辩材料 （ 书面陈述结束 ）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

口头陈述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１ ８
－

２３日

公布终局仲裁裁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

资料来海 ：
ＰＣＡ

，
４ ６ｙｅｉ ｉ４ ｒ６ｉ＜ｒａｔ ｉｏｎ

，
Ｈ ａｇｕｅ ：Ｐｅ ｒｍａｎ ｅｎｔＣ ｏｕｒ ｔｏｆＡ ｒｂ

ｉ
ｔｒａ ｔｉｏｎ

，２００９
，
ｐａｒ＆１

－

９４ 。

（ 二 ） 审理的 高透明性

阿 卜 耶伊仲裁案的另一个特点 是其审理过程拥有极高的透明性 。 在

《阿 卜 耶伊地区划界仲裁协议》 中 ， 仲裁双方要求仲裁庭对 口 头陈述阶段

进行现场直播 ， 定期向 媒体公布案 件审理的进展 ， 并将双方提交 的各类

材料和裁定 书公布于 国际常设仲裁 法院 的网站 。
？ 为便于本 国 民 众阅读 ，

仲裁双方还要求 国 际常设仲裁法院将裁定书翻译为阿拉伯语 。 此外 ， 仲

裁庭还应双方要求在公布裁定书时举行了一个特别仪式 ， 并邀请 ２００ 余名

来 自仲裁双方 、 媒体以及 １３ 个见证国和欧盟的代表出席 。
？

根据国际常设仲裁法院 的有关规定 ，

一般情况下 口 头陈述环节应秘

密进行 ， 裁定书也不会对外界公开 ， 更没有在公布裁定书时举行仪式 的

传统 。 在国际常设仲裁法院的历史上 ， 仅有少数几个案例 （ 如 １９３ ５ 年美

国无线 电公 司与 中华民 国仲裁案 、 ２００３ 年欧洲隧道仲裁案 ） 采取 了 与阿

卜耶伊仲裁案类似的透明措施 。
？

有学者认为 ， 仲裁双方对案件审理的透 明性做 出如此高 的要求 ，

一

①ＧｏＳ＆ＳＰＬＭ
， ｉ４ｒ６ ｉ

ｔ ｒａ衫ｏｎＡ
ｇ
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客 认ｅ ｉ４ｒｅａ

，２０
０８

，Ａｒｔｉｃ ｌｅ
 ８ ．

②Ｆ ｒｅｙａ Ｂ ａｅ ｔ
ｅｎｓ＆Ｒｕｍ ｉａｎａＹｏ

ｔｏｖ ａ
，


“

ＴｈｅＡｂｙ ｅｉＡ ｒｂ ｉｔ
ｒａ

ｔ ｉｏｎ ：ＡＭｏｄｅ ｌＰｒｏｃ ｅｄｕｒｅｆｏ ｒＩ ｎｔ
ｒａ －

Ｓ ｔ
ａ

ｔ
ｅ

Ｄ ｉｓ
ｐ
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Ｒ ｅｓｏｕ ｒｃ ｅ

－Ｒ ｉｃｈ Ｃ ｏｎｆｌ ｉｃｔ Ａ ｒｅａｓ ？

＂

，Ｇｏｅｔｔｉｎ
ｇ
ｅｎ

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

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
 ％

Ｖ ｏＬ ３
，
Ｎｏ ．１

，２
０

１ １
，ｐ

．４３ ５ ．

（３）ＦｒｅｙａＢ ａｅｔ ｅｎｓ＆Ｒｕｍ ｉａｎａ Ｙｏｔｏｖａ
，

Ｍ

ＴｈｅＡｂｙｅ ｉＡ ｒｂ ｉｔｒａｔｉ ｏｎ
：
ＡＭｏｄｅ 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ｆｏ ｒＩｎｔ ｒａ

－

Ｓｔａ ｔｅ

Ｄ ｉｓ
ｐ
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 ｎ ｔ ｉｎＲｅｓｏｕ ｒｃ ｅ

－Ｒ ｉｃｈ Ｃ ｏｎｆｌ ｉｃｔ Ａ ｒｅ ａｓ ？
１＊

，Ｇｏｅｔｔｉｎ
ｇ
ｅｎ

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

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Ｌａｗ
 ｙ

Ｖｏ ｌ
．３

，
Ｎｏ ．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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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面是考虑到定期公布审理过程可使得本国 民众 ， 尤其是生活在阿 卜 耶

伊地Ｅ及其附近 的居民能够及时掌握案件动态 ， 减小他们对存在
“

暗箱

操作
”

的疑虑 ， 并进而对阿 卜耶伊问题的最终解决创造 良好的 内部条件 。

另
一方面 ， 提高仲裁过程的透 明度也有助 于增加 国 际社会对判决结果 的

支持 ， 为阿 卜 耶伊问 题的解决与苏丹和 平进程 的推进营造 良好 的外 部

氛围 。
？

（ 三 ） 审理的特殊费用分摊机制

阿 卜 耶伊仲裁案特殊的费用的 分摊模式也是其亮点 之
一

。 由 于该 仲

裁案的 当事双方分别为一国政府和该 国一个反政府武装性质 的地方势力 ，

经济实力相差巨 大 。 因此 ， 双方在 《 阿 卜 耶伊地 区划界仲裁协议 》 中规

定不论仲裁结果如何 ， 其费用 均 由 苏丹政府承担 。 不过
，
鉴于苏丹政府

的财政状况同样不容乐观
，
协议还允许其接受

“

国 际常设仲裁法院财政

援助基金
”

（
ＰＣＡＦ 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ｓｓ 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ｕｎｄ ） 的资金援助 。

？ 最终 ， 挪威 、

荷兰和法 国通过该基金 向苏丹政府提供 了
４０ 万欧元的援助 ， 约 占全部诉

讼费用的 １ ７ ． ５％ 。
③

除 了争 取国 际常设仲裁 法院财政援助基金 的支 持
，

《 阿 卜 耶伊地

区划界仲裁协议》 还允许仲裁 双方争取 国 际社会的其他援助 。 事实 证

明 ，
这类援助也给予 了资金 并不充裕 的 当 事双方重要帮助 。 例如 ， 苏

丹人 民 解放运 动 就 得 到 了 威 凯平 和而 德律师 事务所 （
Ｗ ｉ ｌｍ ｅｒＣ ｕｔ ｌｅ ｒ

Ｐｉｃｋｅｒ ｉｎｇ
Ｈ ａｌ ｅａ ｎｄＤｏｒｒＬＬＰ

） 和 国 际法政 策 组织 （
Ｐｕ ｂｌｉｃＩｎｔｅ ｒｎ ａ ｔｉｏｎ ａ ｌ

ＬａｗＰｏ ｌ ｉｃｙＧｎｍｐ ） 的无偿专 业服 务 。

？ 它们 的代表作 为苏丹人 民解 放

运动 的法律顾问参与 了法律文件的起草工作并 出席了 口 头陈述等重要 审

理环节 。

① ＦｒｅｙａＢａ ｅｔｅｎ ｓ＆Ｈｕｍ ｉ＆ｎａ Ｙｏｌｏｖａ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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Ｔｈｅ Ａｂ
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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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ＡＭｏｄｅｌＰｒｏｃｅｄｕ ｒｅｆｏ ｒＩｎ ｔｒａ
－Ｓ

ｔａｔｅ

Ｄ ｉｓ
ｐ
ｕｔｅＳｅ ｔｔｌｅｍ ｅｎｔ ｉ ｎＲｅ ｓｏ ｕ ｒｃ ｅ

－Ｒ ｉｃ ｈＣ ｏｎｆｌ ｉｃｔＡ ｒｅａｓ ？

＂


，
Ｇｏｅｔ ｔ

ｉｎ
ｇ
ｅ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

Ｉｎｔｅ 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
ｔ

ＶｏＬ３
，
Ｎｏ．１

，
２０１ １

，ｐｐ
．４３４ －

４３５ ．

②ＧｏＳ＆ＳＰＬＭ
，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如ｎ

ｇ ｔ／ｉｅ Ａｒｅａ
，２００８ ， Ａｒｔｉ ｃｌｅ １ １ ．

③ ＰＣ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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Ａ 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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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２００ 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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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
“

Ｔｈｅ Ａｂ
ｙ
ｅ ｉＡｒｂ

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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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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ｎＲｅ ｓｏｕ ｒｃ ｅ－Ｒ ｉ
ｃ ｈＣ ｏ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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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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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“

阿 卜耶伊仲裁案
”

的结果及其启示

（

―

） 后伸栽时期
“

阿 卜耶伊问题
”

的走 向

综上所述 ， 国际常设仲裁 法院 的 相关人 员在仲裁双方 的委托下 ， 依

照相关法律法规髙效地完成了
“

阿 卜耶伊仲裁案
”

的 审理工作 ， 并公布

了案件审理过程中的绝 大部分资料 。 在 国际常设仲裁法 院公布仲裁结果

后
， 苏丹政府与苏丹人 民解放运动均表示欢迎该判决结果 ，

且都对外宣

布 自 身贏得 了仲裁 的胜利 。 此外 ，
国际社会也对这一结果给予 了广泛认

可 。 虽然仍存在少数从法理合法性角 度质疑仲裁 的声音 ， 但从总体上看 ，

国际常设仲裁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是公正合理的 。
？

国 际常设仲裁法院 的仲裁为
“

阿 卜 耶伊问 题
”

的解决提供 了契 机 。

苏丹政府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在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成立 了 由 双方代表组成 的阿

卜耶伊划界委员会 （
Ａｂ

ｙ
ｅｉＤｅｍａｒ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 ｔｔｅｅ

） 以落实 仲裁庭的 相关

判决 。
？“

阿 卜 耶伊问题
”

这一苏丹和平进程中 的 巨大阻碍似乎离最终解

决仅剩一步之遥 。

然而
， 随着事态的发展 ， 阿 卜 耶伊地区 局势 的缓和被证 明仅是昙花

一现 。 在仲裁裁决公布后 ， 苏丹政府将阿 卜 耶伊地 区划定 的新边界作为

南北方的新界线 。 由 于仲裁庭所认定的阿 卜耶伊地区范围 比阿 卜 耶伊边

境委员会的原有划界小了 约 ８０９９ 平方千米 ， 苏丹政府直接将这部分地区

并人了北方 。 这种单方面行动激起 了 苏丹人民 解放运 动的不满 ， 因 为 ，

根据 ２００５ 年它与苏丹政府签署 的 《全面和平协定 》 ， 苏丹南北方的具体

界线要由
“

南北边界委员 会
”

（
ＮｏｒｔｈＳ ｏｕｔｈＢ ｏｒｄｅｒＣｏｍｍ ｉｔｔｅｅ ） 确定 ；

同时

苏丹政府的 这一行为也超出 了裁定 书 的效力范围
——

裁定书并不涉及苏

丹南北方的划界问题 。
③

０Ｄ 从法理角 度对该仲裁 案结果 的质 疑 可参见 ：
Ｐ Ｃ４

，

Ｏｐｉ
ｎ

ｉ
ｏｎ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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Ｃｏｕ ｒｔ ｏ ｆ Ａｒｂ ｉｔｒａｔ ｉｏｎ
，２００９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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ｇ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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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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．
４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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．
２

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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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ＬｕｋａＢ ｉｏｎ
ｇ
Ｄｅｎｇ ，


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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ｌｌ
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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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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ｒａ
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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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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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仲裁后 ，

“

阿 卜耶伊问题
”

又衍生 出 了 一个新的关于全民公决的选

民资格认定问题 。 尽管根据 《 阿 卜耶伊冲突解决议定书 》 ， 恩哥克 － 丁卡

人应该是此次公投的主要受益对象 ， 仲裁庭也采取了有利于他们 的
“

部

落解释
”

， 然而 ， 苏丹政府却坚持认为每年进人阿 卜耶伊地 区放牧的米斯

里亚人也应有权参与 此次公投 。 由 于苏丹政府 和苏丹人 民解放运动难 以

在选 民资格上达成一致 ，
原定 的公投只 能无限期推迟 。

？

随着
“

阿 卜耶伊问题
”

的持续发酵 ， 仲裁庭 的相关裁决难 以切实履

行 。 虽然最初预计阿 卜 耶伊的勘界工作在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便可结束 ， 但其实

际上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。 阿 卜耶伊划界委员会原计划通过 ２８ 个界桩等标

志物标定阿 卜耶伊地区 的 具体边界 ， 然而 由 于苏丹武装部 队 （
ＳＡＦ

） 和
“

米斯里亚民众防御力量
”

（
Ｍ

ｉｓｓｅｒｉ
ｙ

ｉａＰｏｐｕｌａｒＤｅｆｅｎｃ ｅＦｏ ｒｃｅｓ
） 拒绝委员会

的进驻 ， 实际上仅有 ４ 个界桩被成功安放在南部边界 。

？

在仲裁裁决难 以执行 的情况下 ，
阿 卜 耶伊局势再次趋于紧张 。 苏 丹

政府和苏丹人 民解放运动均 向该地区增派部队 ，
恩哥克 － 丁卡人威胁要

单方面举行公投 ， 而米斯里亚人则 以成立 自治机构与之对抗 。 最终 ， 从

２０ １ １ 年 １ 月 初 （ 原定的 公投 日 期 ） 开始 ， 该地 区爆发了 一系 列暴力 冲

突 。

？
同年 ５ 月

， 苏丹武装部队发动进攻 ， 占领 了包括阿 卜耶伊镇在 内 的

部分阿 卜 耶伊地区 。
？ 在 强大 的国 际压力下 ，

双方最终于 ２０ １ １ 年 ６ 月 达

成协议 ， 约定共同从阿 卜 耶伊地 区撤军 ， 并允许联合 国维和部队进驻 。
？

不过至今 ， 双方仍未彻底完成撤军工作 ， 阿 卜 耶伊地 区仍频繁发生武装

冲突 。

（ 二 ） 仲栽未能促使
“

阿 卜耶伊问題
”

解决的原因 及启 示

仲裁结束后阿 卜 耶伊地 区的 局势不仅未能趋于平稳 ，
反而陷入 了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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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 黄培昭 、 张梦旭 、 裴广 江 ： 《北南双方原则 同意阿 卜耶伊非军事化 》
， 《 人民 日 报 》 ２０ １ １

年 ６ 月 １５ 日
， 第 １ ９ 版 。



阿 卜耶伊仲裁案及其影响限度 ４９

—轮动荡之中 。 笔者认为 ， 仲裁没能有效推动解决
“

阿 卜 耶伊问题
”

的

根源是仲裁的关注点与阿 卜耶伊地 区面临 的实际情况之间 的
“

错位
”

。

在
“

阿 卜耶伊仲裁案
”

中 ，
受 《阿 卜 耶伊地 区划 界仲裁协议 》 对仲

裁庭权力 的限制 ， 仲裁庭主要是通 过判断 １ ９０５ 年并人科尔多凡省 的九个

恩哥克 － 丁卡人部 落的永久居住范 围 的方式划定阿 卜 耶伊地 区 的 范围 。

恩哥克 － 丁卡人在该地 区 的历史性权利是 占据 仲裁核心 的 因 素 。 然 而 ，

“

阿 卜耶伊问题
”

的实质却不是一个单纯学理性质的历史问题 ，
而是苏丹

政府与苏丹人 民解放运 动对石油 资源的争夺以 及恩 哥克 － 丁卡人与米斯

里亚人在放牧权利上 的冲突 。

其一 ，

“

阿 卜耶伊 问题
”

是苏丹政府与苏丹人 民解放运动在对石油资

源争夺中不可 回避的 冲突焦点之一 。 自 １ ９７９ 年苏丹首次发现石油资源后 ，

石油便成为苏丹政治和社会治理 中的重要议题 ， 并成为引 发第二次内 战

的导火索 。 随着石油工业 的发展 ， 苏丹逐渐成 为非 洲第二大非欧佩克产

油 国
，
石油收入一度 占该国 出 口额的 ８０％ 。

？ 值得注意 的是 ， 苏丹的石油

资源主要集中在具有独立倾向的南方地区 。 在 《全面和平协定 》 签署后 ，

面对苏丹南方即将独立的前景 ， 苏丹政府意识到阿 卜 耶伊附近的 哈季利

季 、 班布油 田 将成为该 国 日 后必需 力争 的 、 为数不多 的产 油地 。 然 而 ，

阿 卜耶伊边界委员 会却将上述油 田也 划归 阿 卜 耶伊地区 。 这就是苏丹政

府强烈反对 《 阿 卜 耶伊边界委员会报告》 ， 并将该问题提交仲裁的最根本

原因 。

与此同时 ，
由 于大尼罗 河输油管道也通过阿 卜 耶伊地 区 ， 该地区还

是苏丹重要 的石油转运枢纽 。 根据苏丹南北双方在 ２０ １ １ 年 ２ 月 达成的协

议
， 南方独立后南北苏丹将不再共享石油收入 ， 苏丹将只 收取石油运输

的管道使用费 。 在这种情况下 ， 无论是苏丹还是 ２０ １ １ 年 ７ 月 独立 的南苏

丹 ， 谁能保持对作为石油管道关键节点 的阿 卜 耶伊地 区的控制 ， 谁就将

增加在管道使用费谈判中 的话语权 。

国际常设仲裁法院 的裁决虽
“

无意地
”

将哈季利季和班布油 田划 出

了阿 卜耶伊地区 ， 部分地缓和 了苏丹政府在
“

阿 卜 耶伊问题
”

上的强硬

立场 ， 然而 ， 却没能也不可能调和双方在石油管道使用费方面的矛盾 。

？

①
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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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 ９６２

－

 ２０
１
４

） 
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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ｙ ，２０ １ ６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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ｐ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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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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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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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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．

② 双方在 管道使用费方面的激烈博弈可参见姜恒昆 、 付海娜 （ 苏丹石油 ：
从 内政焦点 到外

交难題 ＞ ， 《西亚非洲 》
２０

１
２ 年第 ６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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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此情况下 ， 不顾仲裁庭 的裁决与相关协议 ， 在阿 卜 耶伊地 区制 造各类

冲突 以压制对 手的行为对 南北苏丹双方来说仍具有
一

定 的战略和经 济

收益 。

其二 ， 恩哥克 － 丁卡人与米斯里亚人在放牧权利上 的冲突也是
“

阿

卜耶伊问题
”

的重要组成部分 。 由于气候原 因 ， 米斯里亚人每年都要 穿

越阿 卜 耶伊地 区南下放牧 。 他们与恩哥克
－ 丁卡人在长期的历史互动中

建立了有效的合作机制 。 不过 １ ９６５ 年后 ， 随着两族群逐渐走 向对立 ， 恩

哥克 － 丁卡人对米斯里亚人的放牧活动进行 了越来越多的 限制 ， 使后者

的权利遭受了损害 。 双方 围绕放牧权爆发 的 冲突成为阿 卜 耶伊地区安 全

形势恶化 的重要原 因 。 然而 ， 作为
“

阿 卜 耶伊问题
”

直接的利益攸关方 ，

恩哥克
－ 丁卡人和米斯里亚人却未能在 仲裁案 中扮演重要 角 色 。 最终 ，

虽然仲裁庭认为阿 卜耶伊地区边界的 划定 不应对该地区 及其附近其他族

群的 传统权利造成影响 ， 但米斯里亚人仍认为在缺乏相应保障机制的情

况下 ， 以恩哥克
－ 丁卡人为主体来划定 阿 卜耶伊地 区边界的 做法将给 自

身的放牧权利带来威胁 。

为了维护 自 身利益 ， 米斯里亚人一方面 向恩哥克 － 丁卡人发 出威胁 ，

称若后者执意按仲裁结果确定阿 卜耶伊地 区边界将 不惜诉诸武力 ；
另 一

方面 ， 则对苏丹政府支持仲裁结果 的举动表示失望 ，
批评其只是关心石

油利益而忽视了人 民 ， 并声称如果不能获得参加阿 卜 耶伊地区全民公决

的资格将
“

自行解决该问题
”

。

？ 米斯里亚人所采取 的这种坚决抵制态度

极大地削 弱了 仲裁结果在解决
“

阿 卜 耶伊问题
”

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。

与仲裁未能推进
“

阿 卜 耶伊 问题
”

走 向解决形 成鲜 明对 比 的是 ， 恩

哥克 － 丁卡人与米斯里亚人在没 有政府参与 的 情况下 ， 通过传统协商机

制却成功缓和了地区安全局势 。 ２０ １ １ 年 １ 月
， 阿 卜耶伊安全局势恶化后 ，

两族群首领在南科尔多凡州 （ ＳｏｕｔｈＫｏｒｄｏｆａｎ ） 首府卡杜格利 （
Ｋａｄｕｇｌ ｉ

）

就稳定地区局势达成了协议 ， 规定米斯里亚人对在 冲突 中 被杀 害 的恩哥

克
－ 丁卡人每人支付 ４０ 头牛 的抚恤金 ，

而米斯里亚人则被要求避开人 口

密集 区 ， 沿着规定路线继续南下放牧 ， 恩哥克 － 丁卡人则保 障米斯里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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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这一放牧权不被侵害 。
？

在
“

阿 卜耶伊仲裁案
”

中反映 出 来的仲裁机制的 局限性与无效化问

题
，
从本质上看 ， 是将

“

技术性 问题
”

置于
“

实际关切点
”

之上 ， 导致

法律与政治错位的结果 。 在这种情况下 ， 仲裁所能做到的仅是澄清事实

并提供法理解释 ；
至于仲裁结果 的执行情况

，
已超过法律的 边界及其限

度 ， 而演变为一个政治性问 题 。 而政治性问题 的解决 ，
不能简单地 以 裁

决为手段 ， 而更多要依靠 当事各方 的协商 、 妥协与利益交换 。 因此 ， 若

要顺利解决边界争端等 问题 ， 需要综合考虑 法律 、 政治 、 经济 、 族群等

多方面的因素 ，
调动多方面的 资源 ， 在最 大限度保障各方合法利益诉求

的 同时 ， 求得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 、 共贏的结果 。

（ 责任编辑 ： 周 军 ）

① 姜恒 昆 、
周军

：＜ 苏丹南北关系中的阿 卜耶伊问埋＞
，

＜西 亚非洲 》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７ 期
，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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